
上海金融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4）沪74执复74号

复议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某某公司1，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法定代表人：毕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某某公司2上海闵行支行，营业场所上海市闵行区。

负责人：刘某，行长。

被执行人：某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法定代表人：陈某。

被执行人：某某公司3，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陈某。

复议申请人某某公司1（以下简称某某公司1）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4）沪

0112执异379号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现已审查终结。

原审查明，某某公司2上海闵行支行（以下简称某行闵行支行）与某某公司3（以下简称

某某公司3）、某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集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审

法院（2015）闵民四（商）初字第68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主文确定

：一、被告某某公司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某某公司2上海闵行支行借款

本金49,196,060.42元及自2015年10月14日起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双方签订的《人

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计算的各类利息；二、若被告某某公司3届期不能偿还上

述第一项债务，原告某某公司2上海闵行支行有权以被告某某公司3总额为

144,687,581.10元的应收账款（详见附件1）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物所得的价款优

先受偿；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

，不足部分由被告某某公司3继续清偿；三、被告某某公司3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

义务的，原告某某公司2上海闵行支行可以与抵押人某某公司3协议，以某某公司3所有

的25台激光器、激光切割机（详见附件2）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

价款在最高限额5,500万元内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

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某某公司3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某某公司3清偿；四、被告某某

公司3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的，原告某某公司2上海闵行支行可以与抵押人某

某公司3协议，以某某公司3所有的存货（详见附件3）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

抵押物所得价款在最高限额5,500万元内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

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某某公司3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某某公司3清偿；五

、被告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某某公司3上述债务在最高限额5,300万元内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六、被告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某某公司3追偿。因

某某公司3、某某集团未履行民事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某行闵行支行向原审法院申请

执行，原审法院立（2016）沪0112执1247号案件执行。执行中，原审法院于2018年4月



20日依法冻结某某集团持有某某公司1出资额245万元股权。

原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

判断。本案中，某某集团系某某公司1股东之一，在其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清偿债务的情

况下，原审法院执行机构依法对其在某某公司1持有股权予以冻结，于法有据，并无不

当之处。案外人某某公司1以某某集团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会决议已否定某某集团股

东资格为由，请求解除对某某集团股权冻结之执行异议，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

此驳回某某公司1的异议请求。某某公司1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

复议申请人某某公司1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解除对某某集团在某某公司1所持有49%股

权的冻结。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某行闵行支行与被执行人某某集团强

制执行一案，于2018年4月20日冻结了某某集团在某某公司1所持有49%的股权。鉴于某

某集团一直未完全实缴出资，经某某公司1向其催缴，在合理期限内该公司仍不履行出

资义务，故某某公司1于2022年10月1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之相关规定形成股东会决议，解除了某某集团的股东资格。根据《公司法》

之相关规定，股东分配利润如公司章程无特别约定，按照各自的实缴比例享有。现公司

章程约定股东按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因某某集团未实缴出资，即使某某公司1有盈

利，某某集团也不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继续冻结其股权既无意义也不能使某行闵行支

行的债权得到偿还。另经催缴，某某集团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出资义务，某某公司

1依据《公司法》之相关规定形成股东会决议，解除某某集团的股东资格，其名下股权

须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办理减资或转让手续。现因某某集团的股权被冻结，上述程序无法

继续进行，已经侵害了某某公司1的合法权益。综上，某某集团已丧失其在某某公司1的

股东资格，原审法院继续冻结其在申请人的股权已无事实依据。为便于某某公司1办理

股权变更、减资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七条之规定，请求撤销

原审执行裁定并解除上述股权的冻结。

申请执行人某行闵行支行未作答辩。

被执行人某某集团及某某公司3均未发表意见。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应

向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

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原审法院在对案涉股权采取保全措施时，某某集团仍为某

某公司1工商登记的股东。某某公司1提出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已解除某某集团的股东资格

，但该决议形成于案涉股权被冻结之后，某某公司1的股东变更事宜尚未完成工商登记

，故某某公司1以某某集团已丧失股东资格，案涉股权被冻结致其无法完成减资或转让

程序，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解除案涉股权的冻结，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复议申请人某某公司1的复议理由不成立，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某某公司1的复议申请，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4）沪0112执异379号执行

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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